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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15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上接 C14 版)
世通华茂 指 天津世通华茂胶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发行人供应商

金发科技下属公司 指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江苏金发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上海金发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均为发行人供应商

昊泽化工 指 河北昊泽化工有限公司，为发行人供应商
仪征升信 指 仪征升信无纺织物有限公司，为发行人供应商
通州建总 指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为发行人供应商（工程商）
Polyloom公司 指 Polyloom�Corp ora t ion�of�America , �Inc.，为发行人客户，注册于美国

SGW公司 指 Synthet ic�Gra s s �Warehou s e , � Inc.， 为发行人客户， 注册于美国，2017 年被
Polyloom 公司收购

安达屋集团 指 ADEO�Serv ices �Group ，为发行人客户，注册于法国
Syn-Turf公司 指 Globa l �Syn-Turf, �Inc.�，为发行人客户，注册于美国
Tuff�Tu rf 公司 指 Tuff�Tu rf�'N' �Co.�PTY.�Ltd.�，为发行人客户，注册于澳大利亚
Hol ly公司 指 Hol ly�Interna t iona l �Ltd，为发行人客户，注册于以色列

A rt ificia l �Gra s s 公司 指 A rt ificia l �Gra s s �Corp ora t ion�S.A .C. 及与其受同一控制人控制的 Corp ora t ion�
Bonanz a �Gra s s �S.A .C.，均为发行人客户，注册于秘鲁

FRANZ公司 指 Franz �Reinkemeier�GmbH，为发行人客户，注册于德国
A rt ificia l �Gra s s �Contra ctors 公司 指 A rt ificia l �Gra s s �Contra ctors , �INC，为发行人客户，注册于美国
西贡 VRG 指 西贡 VRG投资控股公司，为越南共创土地的出租方
EMEA地区 （欧洲、 中东及非洲地
区）、EMEA 地区 指 Europ e, �the�Middle �Ea s t �and�A frica，欧洲、中东、非洲三地区的合称，为全球人造

草坪行业区域市场之一
亚太地区（亚洲及大洋洲地区）、亚太
地区 指 大洋洲及亚洲（除中东）两地区的合称，为全球人造草坪行业区域市场之一

美洲地区（北美洲及南美洲地区）、美
洲地区 指 北美洲及南美洲两地区的合称，为全球人造草坪行业区域市场之一

FOB 指
Free�On�Boa rd，国际贸易中常用的贸易术语之一，指装运港船上交货，由买方负责
派船接运货物，卖方应在合同规定的装运港和规定的期限内，将货物装上买方指定
的船只，并及时通知买方，货物在装船时越过船舷，风险即由卖方转移至买方

CIF 指
Cos t , �Ins u rance�and�Fre ig ht，国际贸易中常用的贸易术语之一，指在装运港当货
物越过船舷时卖方即完成交货，但卖方必须支付将货物运至指定的目的港所需的运
费和保险费，交货后可能出现的货物灭失或损坏风险，以及由于各种事件造成的任
何额外费用，由买方承担

《公司章程》 指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草案）》 指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报告期 指 2017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标准委 指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正）》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正）》
《首发管理办法》 指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2018 年修订）》
元、万元、亿元 指 除特别注明的币种外，均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二、行业专用释义
人造草丝 指 将聚乙烯、聚丙烯等合成树脂通过混合母粒、助剂加热、拉丝制成的仿制草丝，为人

造草坪的主要组成部分

人造草坪、人造草 指 将人造草丝通过簇绒机植入在底布上， 并在底布背面涂上起固定作用的背胶原料，
制成的具有天然草性能的化工制品，为人造草坪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

人造草坪系统 指 人造草坪、填充物及弹性垫等共同组成的用于铺装的系统
运动草 指 运动型人造草坪，用于足球、曲棍球等运动场地
休闲草 指 景观休闲型人造草坪，用于居家装修、商业等场景
塑料粒子 指 聚烯烃颗粒，包括聚乙烯粒子和聚丙烯粒子，用于生产人造草丝

原胶 指 直接购进的液体胶黏剂原料，主要指丁苯胶乳和聚醚多元醇。 生产中将原胶和填
料、色浆按比例混合成背胶原料，在人造草坪生产中的背胶工序使用

母粒 指 色母粒子，用于草丝上色
母粒原辅料 指 色母粒子的原料和辅助材料

助剂 指 光、热等稳定剂，用于预防、减缓草丝材料的降解，使其能够长期在光热、湿热的条件
下保持力学性能

PP（聚丙烯） 指 由丙烯聚合制得的一种热塑性树脂，是目前所有塑料中最轻的品种之一，对水稳定、
成型性好

PE（聚乙烯） 指 由乙烯聚合制得的一种热塑性树脂，常温下不溶于一般溶剂，吸水性小、电绝缘性优
良

PA（尼龙） 指
聚酰胺，是内酸铵开环聚合制得的一种热塑性树脂，结晶度高、熔点明显，表面硬度
大、耐磨耗、摩擦系数小、有自润滑性和消音性、低温性能良好，无毒、无臭、不霉烂、
有自熄性、耐候性好，但染色性差

FIFA（国际足联） 指 Interna t iona l �Federa t ion�of�A s s ocia t ion�Footba l l，国际足球联合会
FIH（国际曲联） 指 Interna t iona l �Hockey�Federa t ion，国际曲棍球联合会
ITF（国际网联） 指 Interna t iona l �Tennis �Federa t ion，国际网球联合会

UVA 、UVB 指 紫外线（UV）的不同波段，UVA 波长 340nm，UVB 波长 313nm。 人造草坪的耐候
性检测，是将人造草坪置于紫外箱中经受 UVA 和 UVB 的加速试验进行检测

特别说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中所列出的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与根
据招股意向书摘要中所列示的相关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略有差
异。

第二章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股数 本次发行股数为发行后总股本的 10% ，即 40, 090, 000 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每股发行价格 【】元

发行后每股收益 【】元（按经审计的 2019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除以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倍（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 2019�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2.55 元（按经审计的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除以发行前总股
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按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其中发行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按经审计的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发行市净率 【】倍（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基础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户的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
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拟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4, 883.81 万元，包括承销及保荐费用 2, 924.53 万元，律师费用 392.33 万
元，审计及验资费用 1, 084.91 万元，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399.06 万元，发行手续费
用等其他费用 82.99 万元（上述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费用，发行费用总额与各项费用加总不等
系四舍五入尾差所致）

第三章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oCreation�Grass�Co,�Ltd.
注册资本：3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强翔
成立日期：2004 年 1 月 16 日
住所：淮安市淮安区经济开发区广州东路 66 号
邮政编码：223001
联系电话：0517-8519�6088
传真号码：0517-8519�6059
互联网址：http://www.ccgrass.cn
电子信箱：zhengquanbu@ccgrass.cn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股份公司设立
（一）设立方式
共创草坪是以共创有限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折股整

体变更设立的股份公司，具体过程如下：
2018 年 1 月 20 日，天健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天健审[2018]177 号），

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共创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38,581.25 万元。
2018 年 1 月 26 日，国融兴华出具《江苏共创人造草坪有限公司拟整体变

更为股份制公司所涉及的净资产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
报字[2018]第 590003 号），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共创有限净资产按资产基
础法的评估值为 47,176.35 万元， 较账面值增值 8,595.10 万元， 增值率为
22.28%。

2018 年 4 月 22 日，共创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决定由全体股东作为发起
人， 以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38,581.25 万元折合股本 36,
000.00 万元，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其余 2,581.25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同日，共创有限全体股东签署了《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
议》。

2018 年 4 月 22 日，天健会计师对前述出资情况出具《验资报告》（天健
验[2018]第 118 号），确认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股本合计 36,000.00 万
元，全部为净资产出资。

2018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首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变更
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议案。

2018 年 5 月 7 日，公司取得淮安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80375795608X5。

（二）发起人情况
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时各发起人的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姓名 认购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王强翔 21, 951.72 60.98%
2 百斯特投资 6, 373.08 17.70%
3 王强众 1, 770.30 4.92%
4 葛兰英 1, 770.30 4.92%
5 马莉 1, 770.30 4.92%
6 王淮平 1, 770.30 4.92%
7 创享管理 594.00 1.65%

总计 36, 000.00 100.00%
上述发起人具体情况参见本章之“七、发起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三）发行人改制设立之前，主要发起人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

要业务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主要发起人为王强翔和百斯特投资。
王强翔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改制设立前，王强翔除直接及通过

创享管理间接持有共创有限股权外，还持有江苏泽远投资有限公司 100.00%的
股权、耐美公司 100.00%的股权、南京思佳文化有限公司 80.00%的股权、徐州
市共创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98.00%的股权及共创置业 50.00%的股权。

百斯特投资是公司股东王强众控制的一家投资公司。改制设立前，百斯特
投资除直接持有共创有限股权外，还通过旗下控股公司从事农业、餐食加工、
工程建设及融资租赁等业务。

（四）发行人成立时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系共创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而来，继承了共创有限的全部资产、负债和

业务， 公司成立时拥有的主要资产包括人造草坪业务相关的经营性资产以及
子公司的股权，均为共创有限业务经营而形成。

公司主要从事人造草坪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整体变更设立前后，公司从

事的主要业务未发生变化，具体情况详见招股意向书“第六章 业务和技术”
之“一、发行人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变化情况”。

（五）发行人成立之后，主要发起人拥有的主要资产和从事的主要业务
在公司成立之后， 主要发起人拥有的主要资产和从事的主要业务未发生

重大变化。
（六）改制前原企业的业务流程、改制后发行人的业务流程，以及原企业

和发行人业务流程之间的联系
公司系共创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而来， 变更前后公司的业务流程未发生重

大变化，公司业务流程的具体情况详见招股意向书“第六章 业务和技术”之
“四、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七）发行人成立以来，在生产经营方面与主要发起人的关联关系及演变
情况

在生产经营方面，公司拥有完整的产供销体系，自成立以来始终能够保持
业务独立运营。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在采购、销售等方面存在少量关
联交易，具体情况详见招股意向书“第七章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之“三、关
联方及关联交易”。

（八）发起人出资资产的产权变更手续办理情况
公司系共创有限整体变更设立，承继了共创有限的全部资产，公司的全部

资产，包括境外注册商标商标权人的名称变更手续均已完成。 具体情况详见招
股意向书“第六章 业务和技术”之“五、发行人的主要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情
况”。

三、发行人股本的形成及其变化情况和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股本的形成及其变化情况
1、2004 年 1 月共创有限设立
（1）设立情况
2004 年 1 月，王强众、王强翔等人共同发起设立共创有限。其中：王强众以

货币出资 104.01 万元，以实物（纺织机 1 台）出资 828.02 万元；王强翔以实物
（经编机 2 台、草坪机 1 台）出资 349.60 万元；陈金桂以实物（草丝 27,370 千
克）出资 68.53 万元；吴玉荣以实物（草丝 36,274 千克）出资 161.84 万元；共
创设备以土地使用权出资 488.00 万元。

上述实缴出资的实物资产中， 机器设备和存货草丝作价系根据淮安国信
于 2003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以 2003 年 11 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 《资产评估报
告》（淮国信评报字[2003]第 133 号）；土地使用权作价系根据江苏苏信房地产
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于 2003 年 6 月 12 日出具的以 2003 年 6 月 11 日为基准日
《土地估价报告》（苏信（楚）[2003]地（估）字第 045 号）。

淮安国信对上述 2,000.00 万元实缴出资进行验证， 并于 2004 年 1 月 13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淮国信验报字[2004]第 11 号）。

共创有限于 2004 年 1 月 16 日取得淮安市楚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共创有限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王强众 932.03 46.60%
共创设备 488.00 24.40%
王强翔 349.60 17.48%
吴玉荣 161.84 8.09%
陈金桂 68.53 3.43%
合计 2, 000.00 100.00%

（2）公司设立时的股权代持情况
共创有限设立时，陈金桂、吴玉荣所持股权实际系为王强众代持，具体情

况如下表所示：
实际持有人 股权代持人 代持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王强众
吴玉荣 161.84 8.09%
陈金桂 68.53 3.43%

相应股权代持情况已在 2009 年 2 月还原，详见本节之“4、2009 年 2 月股
权转让”。

1）王强众选择陈金桂、吴玉荣，而非选择其他人作为代持人的原因
陈金桂是王强众多年的好友，并与王强众、王强翔共同创业，为共创有限

设立时的员工。 吴玉荣是王强众的亲戚。 王强众与陈金桂及吴玉荣相识多年，
相互间具有足够的信任，因此王强众委托陈金桂、吴玉荣代为持有共创有限股
权。

2） 吴玉荣用于出资的实物资产 36,274 千克草丝及陈金桂用于出资的实
物资产 27,370 千克草丝实际由王强众所有的凭证或其它证据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王强众、陈金桂和吴玉荣作了相关访谈，该三方
均确认： 吴玉荣用于出资的实物资产 36,274 千克草丝及陈金桂用于出资的实
物资产 27,370 千克草丝实际均由王强众所有。 但因吴玉荣及陈金桂以实物资
产草丝对共创有限出资发生于 2004 年，距今已时隔多年，王强众当时购买草
丝的凭据已难以找到。

（3）公司设立时出资不足及后补足出资情况
2004 年 1 月，共创有限设立，股东共创设备以其所持有的位于楚州区施河

镇工业一区的面积为 16,852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楚国用（2003）字第
000352 号）对共创有限出资。 根据江苏苏信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于 2003
年 6 月 12 日出具的“苏信（楚）[2003]地(估)字第 045 号”《土地估价报告》，
前述土地使用权于估价基准日 2003 年 6 月 11 日的价值为 488.00 万元。

2017 年 11 月，国融兴华受共创有限委托对前述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进行了
追溯评估，出具了“国融兴华评报字［2017］第 590030 号”《江苏共创人造草
坪有限公司核实淮安市共创教学设备有限公司于 2004 年 1 月 12 日投入土地
使用权价值追溯性评估项目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 2003 年 6 月 11 日，共创
设备用于出资的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值为 332.83 万元。

鉴于共创设备已于 2009 年 5 月注销，经共创有限股东会同意，王强翔作
为共创有限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于 2017 年 11 月以货币资金向共创有限
补足前述出资差额 155.17 万元。

2017 年 11 月 29 日，淮安淮裕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
（淮裕验字[2017]第 044 号），对前述补足出资事项进行了验证。 2019 年 3 月
26 日，天健会计师出具了《关于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历次注册资
本实收情况的复核报告》（天健（2019）66 号），对前述验资进行了验资复核。

出资差额补足时共创有限的主管登记机关淮安市淮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已出具证明，确认公司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不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不会对
公司及其现有股东作出处罚。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共创有限设立时因土地使用权高估
作价导致的出资瑕疵已得到补正， 且其以出资瑕疵得到补正后的净资产额折
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未对发行人资本充实及合法存续造成影响；发行
人及相关股东不会因该等出资瑕疵受到行政处罚， 该等出资瑕疵不构成重大
违法行为，对本次发行上市亦不构成法律障碍；发行人及相关股东不存在纠纷
或潜在纠纷；发行人设立时的股权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不会对公司股权结构
清晰产生不利影响。

2、2008 年 11 月增资
2008 年 11 月 5 日，共创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决定注册资本由 2,000.00

万元增至 3,000.00 万元， 新增出资额由王强众、 王强翔分别以货币资金缴纳
500.00 万元。

淮安信裕对本次增资进行了验资， 并于 2008 年 11 月 6 日出具 《验资报
告》（淮裕验字[2008]第 199 号）。

共创有限于 2008 年 11 月 17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取得淮安市楚州工商
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共创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王强众 1, 432.03 47.73%
王强翔 849.60 28.32%
共创设备 488.00 16.27%
吴玉荣 161.84 5.39%
陈金桂 68.53 2.28%
合计 3, 000.00 100.00%

3、2009 年 1 月增资
2008 年 12 月 21 日，共创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决定注册资本由 3,000.00

万元增至 4,000.00 万元， 新增出资额由王强众、 王强翔分别以货币资金缴纳
500.00 万元。

淮安信裕对本次增资进行了验资，并于 2008 年 12 月 22 日出具《验资报
告》（淮裕验字[2008]第 222 号）。

共创有限于 2009 年 1 月 6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取得淮安市楚州工商行
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共创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王强众 1, 932.03 48.30%
王强翔 1, 349.60 33.74%
共创设备 488.00 12.20%
吴玉荣 161.84 4.05%
陈金桂 68.53 1.71%
合计 4, 000.00 100.00%

4、2009 年 2 月股权转让
2009 年 2 月 20 日，共创设备与王强翔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共创设

备将所持有的共创有限 488.00 万元出资额以 1 元 /1 元出资额转让予王强翔；
公司股东吴玉荣、陈金桂分别与王强众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吴玉荣、陈
金桂将所持有的共创有限 161.84 万元及 68.53 万元出资额以 1 元 /1 元出资
额转让予王强众。 同日，共创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事
宜。

共创有限于 2009 年 2 月 25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并取得淮安市楚州工
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吴玉荣、陈金桂与王强众的股权转让系王强众被代持股权的还原，本
次股权转让的相关方均对代持及还原事实予以确认。

关于代持还原的真实性， 根据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查询到的共创有限
的工商变更登记资料，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王强众、吴玉荣及陈金桂的访
谈记录， 王强众在共创有限设立时委托吴玉荣及陈金桂代为持有的股权已于
2009 年 2 月通过股权转让方式还原，王强众已分别与吴玉荣、陈金桂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并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吴玉荣、陈金桂分别持有的共创有限 4.05%、1.71%的股权已经变更登记至
王强众名下，股权代持关系已解除。 各方对前述股权不存在纠纷，代持人过去
没有、且未来不会对前述股权提出任何权利主张。

如上述股权代持还原按照股权转让测算应纳税金额， 根据共创有限 2008
年的审计报告，共创有限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每股净资产为 1.2 元，按此
测算， 吴玉荣及陈金桂分别转让予王强众的 161.84 万元及 68.53 万元出资额
所涉的个人所得税分别为 6.47 万元及 2.74 万元。

鉴于吴玉荣、陈金桂的上述股权转让系还原代持的股权，王强众未实际支
付转让款，吴玉荣、陈金桂未实际取得股权转让收入，因而，不存在应缴税款。
根据淮安市淮安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出具的证明：确
认未发现发行人股东股权转让欠缴税款的情形。

对此，王强众已出具书面承诺：如因本次代持股权还原导致吴玉荣及陈金
桂被税务机关追缴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或相关的滞纳金、罚金等，该等税款及
任何可能产生的费用将由王强众承担。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共创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王强众 2, 162.40 54.06%
王强翔 1, 837.60 45.94%
合计 4, 000.00 100.00%

5、2009 年 4 月增资
2009 年 4 月 7 日，共创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决定注册资本由 4,000.00 万

元增至 5,000.00 万元， 新增出资额由王强众、 王强翔分别以货币资金缴纳
500.00 万元。

淮安信裕对本次增资进行了验资， 并于 2009 年 4 月 8 日出具 《验资报
告》（淮裕验字[2009]第 058 号）。

共创有限于 2009 年 4 月 20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取得淮安市楚州工商

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共创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王强众 2, 662.40 53.25%
王强翔 2, 337.60 46.75%
合计 5, 000.00 100.00%

6、2010 年 6 月第四次增资
2010 年 5 月 26 日，共创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决定注册资本由 5,000.00

万元增至 20,000.00 万元，新增出资额由王强众、王强翔分别以货币资金缴纳
8,000.00 万元、7,000.00 万元。

淮安信裕对本次增资进行了验资， 并于 2010 年 6 月 3 日出具 《验资报
告》（淮裕验字[2010]第 097 号）。

共创有限于 2010 年 6 月 4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取得淮安市楚州工商行
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共创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王强众 10, 662.40 53.31%
王强翔 9, 337.60 46.69%
合计 20, 000.00 100.00%

7、2013 年 1 月股权转让
2013 年 1 月 12 日，共创有限股东王强众与王强翔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王强众将所持有的共创有限 4,662.40 万元出资额以 1 元 /1 元出资额的
价格转让予王强翔。 同日，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前述股权转让。

共创有限于 2013 年 2 月 6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淮安市淮安工商
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共创有限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王强翔，其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王强翔 14, 000.00 70.00%
王强众 6, 000.00 30.00%
合计 20, 000.00 100.00%

8、2014 年 7 月减资
2014 年 5 月 4 日，共创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决定注册资本由 20,000.00

万元减至 10,000.00 万元， 王强翔和王强众根据股权比例分别减少出资额 7,
000.00 万元和 3,000.00 万元。

2014 年 5 月 8 日，共创有限在《江苏经济报》上对上述减资事宜履行了债
权人公告程序。

共创有限于 2014 年 7 月 11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取得淮安市淮安工商
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天健会计师对本次减资进行了验资，并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出具《验资报
告》（天健验[2018]117 号）。

本次减资完成后，共创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王强翔 7, 000.00 70.00%
王强众 3, 000.00 30.00%
合计 10, 000.00 100.00%

9、2018 年 2 月股权转让
2018 年 2 月 6 日，共创有限控股股东王强翔分别与王强民、王强众及创享

管理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共创有限股东王强众分别与百斯特投资、葛兰英、
王淮平及创享管理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同日，共创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审
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

具体股权转让情况如下：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

（万元）
转让对价
（万元）

转让价格
（元 /1 元出资额）

王强翔
王强民 491.75 491.75 1.00
王强众 295.05 295.05 1.00

创享管理 115.50 544.88 4.72

王强众

百斯特投资 1, 770.30 8, 351.57 4.72
葛兰英 491.75 491.75 1.00
王淮平 491.75 491.75 1.00

创享管理 49.50 233.52 4.72
共创有限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取得淮安市行政审批

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共创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王强翔 6, 097.70 60.98%

百斯特投资 1, 770.30 17.70%
王强众 491.75 4.92%
葛兰英 491.75 4.92%
王强民 491.75 4.92%
王淮平 491.75 4.92%
创享管理 165.00 1.65%

合计 10, 000.00 100.00%
10、2018 年 4 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8 年 4 月 10 日，共创有限股东王强民与马莉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

定王强民将所持有的共创有限 491.75 万元出资额以 1 元 /1 元出资额的价格
转让予马莉。 同日，共创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股权转让。

共创有限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并取得淮安市行政审
批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共创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王强翔 6, 097.70 60.98%

百斯特投资 1, 770.30 17.70%
王强众 491.75 4.92%
葛兰英 491.75 4.92%
马莉 491.75 4.92%
王淮平 491.75 4.92%

创享管理 165.00 1.65%
合计 10, 000.00 100.00%

11、2018 年 5 月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具体详见本章之“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股份公司设立”之“（一）设立

方式”。
本次整体变更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股本（万元） 出资比例
王强翔 21, 951.72 60.98%

百斯特投资 6, 373.08 17.70%
王强众 1, 770.30 4.92%
葛兰英 1, 770.30 4.92%
马莉 1, 770.30 4.92%
王淮平 1, 770.30 4.92%

创享管理 594.00 1.65%
合计 36, 000.00 100.00%

（二）发行人历次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1、设立以来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自股份公司设立之日起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未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2、其他资产收购情况
2016 年，考虑消除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增强业务独立性，共创有限现

金收购王强翔全资控制的耐美草纤维的经营性资产，包括：存货、设备、土地和
房产，承接了耐美草纤维的员工和业务，前述收购构成同一控制下业务合并。
具体情况如下：

（1）耐美草纤维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 2005年 12 月 12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8007802940102
注册地址 淮安市淮安区施河镇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 生产人造草纤维单丝、特种纳米材料制扁草（人造草）等差别化纤维，销售本公司产品。
（经营范围中凡涉及国家专项审批规定的需办理审批后方可经营）

耐美草纤维设立后，主要从事人造草丝的生产和销售，其所产草丝几乎全
部供应给共创有限作为生产人造草坪的原材料。 资产收购及业务整合后，耐美
草纤维不再从事具体业务，并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完成工商注销。

（2）具体过程
存货及机器设备转让：2016 年 3 月，共创有限与耐美草纤维签署《资产收

购协议》， 按照账面价值作价 1,610.74 万元受让耐美草纤维的存货及机器设
备，并于 2016 年 5 月完成资产交割。

人员承接：2016 年 4 月， 耐美草纤维员工与耐美草纤维解除劳动合同，随
即与共创有限签订劳动合同，并于当月开始在共创有限领取薪酬。

业务承接：自 2016 年 5 月起，耐美草纤维不再从事任何业务，其采购渠道
及生产业务均由共创有限承接。

房产及土地转让：2016 年 8 月， 公司与耐美草纤维签订 《不动产转让协
议》，按照江苏同方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出具的《房
地产价值咨询价报告》（苏同方[2016]（淮房）（咨）字第 0035 号）确定的评估
值 907.16 万元（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7 月 14 日）受让耐美草纤维的房产和国
有土地使用权。 2017 年 11 月，前述房产、国有土地使用权完成过户。

本次业务合并的基准日为 2016 年 8 月 31 日， 合并前后各方均受王强翔
控制，且控制时间均超过 1 年以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构成同一控
制下业务合并，因此编制财务报表时假设该业务合并在报告期前已经完成，追
溯合并了耐美草纤维 2016 年 1-8 月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3）收购所履行的法定程序
2016 年 3 月 12 日、2016 年 3 月 28 日， 共创有限分别召开董事会会议和

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收购相应议案。
（4）对发行人的影响
共创有限收购耐美草纤维的主要资产，有利于完善业务体系、增强盈利能

力；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提升运营效率；有利于优化治理结构、加强规范运
作。

共创有限收购耐美草纤维的主要资产， 未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
化。

四、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情况
按照本次发行上限 40,090,000 股计算，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及股东情况

如下表所示：

股东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王强翔 21, 951.72 60.98% 21, 951.72 54.87%

百斯特投资 6, 373.08 17.70% 6, 373.08 15.93%
王强众 1, 770.30 4.92% 1, 770.30 4.42%
葛兰英 1, 770.30 4.92% 1, 770.30 4.42%
马莉 1, 770.30 4.92% 1, 770.30 4.42%

王淮平 1, 770.30 4.92% 1, 770.30 4.42%
创享管理 594.00 1.65% 594.00 1.48%

A股其他投资者 - - 4, 009.00 10.02%
总计 36, 000.00 100.00% 40, 009.00 100.00%

（二）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及在公司的任职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仅有 7 名直接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公司任职情况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王强翔 董事长、总经理 21, 951.72 60.98%
2 百斯特投资 - 6, 373.08 17.70%
3 王强众 - 1, 770.30 4.92%
4 葛兰英 社会公益部总监 1, 770.30 4.92%
5 马莉 - 1, 770.30 4.92%
6 王淮平 董事 1, 770.30 4.92%
7 创享管理 - 594.00 1.65%

合计 36, 000.00 100.00%
（三）公司股东性质
公司不存在国有股东、外资股东及战略投资者股东持股情况。
（四）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的各自持股比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股东之间关联关系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关联关系
1 王强翔 -
2 百斯特投资 王强众持股 50% ，为控股股东，其余股东葛兰英持股 20% ，王淮平持股 30%
3 王强众 王强翔之长兄
4 葛兰英 王强众之配偶
5 马莉 王强翔仲兄之配偶
6 王淮平 王强众之子
7 创享管理 王强翔控制的企业，王强翔出资占比为 30.54%
除此之外，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鉴于王强众持有百斯特投资 50%股权，任百斯特投资执行董事、总经理，

王强众之配偶葛兰英持有百斯特投资 20%股权，任百斯特投资监事，王强众之
子王淮平持有百斯特投资 30%股权，且三人为直系亲属关系，并均直接持有公
司部分股权，因此王强众及其控制的企业百斯特投资、王强众的配偶葛兰英、
王强众之子王淮平构成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公司 32.46%的股权。

（五）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具体请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之“重大事项提示”之“一、关于所持股份的

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上市锁定期满后股东减持意向的承诺”。
五、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品情况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人造草坪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全球生产和销售规模最大

的人造草坪企业。 根据 AMI�Consulting发布的全球人造草坪行业数据，按销量
口径统计公司 2019 年全球市场占有率达 15.00%。

公司自设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深耕人造草坪行业，经过十余年不懈努力，从
一家规模较小的地方企业成长为人造草坪行业的全球龙头企业。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年产 5,040 万平方米人造草坪的生产能力，越南共创生
产基地建设项目逐步建成投产，进一步拉开与竞争对手的产能差距。 公司拥有
一支在高分子化合物材料、工艺流程设计等方面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在人造
草坪行业新技术、新工艺领域进行了前瞻性的研发布局。 公司已建立起全球化
的销售网络，产品远销美洲、欧洲、亚洲、大洋洲等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
是国家标准《体育用人造草》（GB/T�20394-2013）的起草单位，是中国体育
用品业联合会人造草专业委员会第一届主任委员单位。

公司雄厚的技术实力、 良好的供应能力和优异的产品质量获得市场的高
度认可。 截至 2019 年末，公司是 FIFA（国际足联）7 家全球人造草坪优选供应
商之一，同时还是 World�Rugby（世界橄榄球运动联盟）8 家全球人造草坪优
选供应商之一、FIH（国际曲联）11 家全球人造草坪优选供应商之一。 公司运
动草产品应用于英国切尔西足球俱乐部、希腊奥林匹亚克斯足球俱乐部、FIFA�
U17 世界杯、第 28 届及第 29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海卢湾区体育中心、清
华大学、厦门大学等众多国内外专业俱乐部、高端体育赛事和高校场地。 此外，
公司休闲草产品与 Polyloom 公司、Syn-Turf 公司、Tuff�Turf 公司等专业的休
闲草铺装或批发龙头长期合作， 产品已进入法国安达屋集团、 法国家乐福集
团、澳大利亚 Bunnings�Warehouse 等众多全球或区域的连锁建材超市。

（二）公司的主要产品
公司人造草坪产品分为运动草和休闲草两类。 运动草方面，公司可生产高

耐磨度、高回弹性能、高拔脱力以及抗老化的产品，可应用于足球、曲棍球、橄
榄球等不同运动场地。 休闲草方面，公司可生产不同外观、不同颜色，具有优质
耐候性、防褪色性和环保的产品，可满足客户居家、商业场所等各种定制化场
景。

1、运动草产品
运动草用于运动场地的铺装，目前运用最广泛的为足球场，此外还包括橄

榄球场、曲棍球场、网球场及多功能运动场等。
运动场地铺装最终为运动草坪系统。 除公司生产的运动草外 （即下图的

草丝和底布），运动草坪系统还包括填充物（包括橡胶颗粒、填砂等）、弹性垫
等部分，具体如下图所示：

公司运动草产品主要应用场景如下：

运动草主要强调产品的耐磨性、回弹性能、拔脱性能、抗老化性能（抗紫外
线和耐候性），以保证良好的运动体验和较长的使用寿命。

运动草的草丝高度较高，一般为直丝单织。
2、休闲草产品
休闲草用于休闲景观场地的铺装，主要运用于住宅景观，此外还包括商业

办公、市政绿化、展会等不同场景。
休闲景观场地铺装最终为休闲草坪系统。 与运动草坪系统不同，休闲草坪

系统一般填充物仅包括填砂（保证草丝直立），且并无弹性垫部分，具体如下
图所示：

公司休闲草产品主要应用场景如下：

休闲草强调产品的美观、定制化、抗老化性能（抗紫外线和耐候性）、环保
性能，对产品的运动性能和使用寿命要求一般低于运动草。

休闲草的草丝高度相对较低，一般为直丝和曲丝混织。
六、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一）发行人的行业地位、市场占有率、近三年的变化情况及未来变化趋

势
1、行业地位、市场占有率、近三年的变化情况及未来变化趋势
公司主要从事人造草坪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全球生产和销售规模最大

的人造草坪企业。 根据 AMI�Consulting发布的全球人造草坪行业数据，按销量
口径统计公司 2019 年全球市场占有率达 15.00%。

2、行业内主要竞争对手
参见本章节之“二、公司所处行业的基本情况”之“（二）行业竞争格局、

主要壁垒和供求状况”之“3、行业竞争格局和市场化程度”。
（二）发行人的竞争优势
1、领先的市场地位和权威行业认证打造公司品牌优势
公司是全球产销规模最大的人造草坪生产企业。 自 2011 年开始，公司连

续 9 年人造草坪销量位居世界第一。 根据 AMI�Consulting 发布的全球人造草
坪行业数据，按销量口径统计，公司 2019 年全球市场占有率达 15.00%。

公司雄厚的技术实力、 良好的供应能力和优异的产品质量获得市场的高
度认可。 公司是 FIFA （国际足联）7 家全球人造草坪优选供应商之一， 还是
World�Rugby（世界橄榄球运动联盟）8 家全球人造草坪优选供应商之一、FIH
（国际曲联）11 家全球人造草坪优选供应商之一。

长期领先的市场地位和多家国际权威体育组织给予的认证，使得“共创”
品牌在全球人造草坪行业及下游客户群体中拥有较高的声誉和知名度， 为公
司业务拓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2、持续提高的技术水平和稳步扩张的生产能力保证公司产品优势
公司拥有健全的内外部研发体系， 研发机构的组织设置和研发制度的配

套执行保证了公司在行业内的研发优势， 具体体现在研发团队和技术储备方
面。

在研发团队方面，公司拥有一支在高分子化合物材料、工艺流程设计等方
面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在人造草坪行业新技术、新工艺领域进行了前瞻性的
研发布局。 公司研发人才基础既保障了公司目前产品开发与市场开拓的有效
性和高效性，也为公司保持行业龙头及标准先行者地位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研发人员 280 名，已取得授权专利共 29 项，
其中发明专利 11 项，实用新型专利 18 项。

在技术储备方面，公司研发团队经过多年探索和积极实践，在人造草坪材
料和生产工艺研究领域硕果颇丰。 目前公司自主研发的在研产品，部分性能指
标已远高于行业最权威的 FIFA�Quality�Pro 标准，新型可回收人造草坪产品逐
步开始销售。

此外，公司具备全球领先的产能，配套研发流程，可实现新产品、新技术的
迅速落地。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年产 5,040 万平方米人造草坪的
生产能力，保证了新产品可以迅速投入量产，取得市场先发优势，进一步拉开
与竞争对手的差距。

3、广泛稳定的客户网络和行之有效的销售模式保证公司销售优势
公司设立了国内业务部、国际业务部负责境内外产品的销售，建立起全球

化的销售网络，积累了一批了解国外风土人情、商业管理并熟悉业务的国际业
务人员，形成了同行业企业短时间内难以超越的营销体系优势。 截至 2019 年
12 月末，公司拥有销售人员 182 人，产品远销美洲、欧洲、亚洲、大洋洲等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下转 C16 版)


